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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 是 

 

否 否 
 

是 

1.各主辦或合辦機關應現場視察活動辦理情況。 

2.各主辦或合辦機關應填具評鑑表後連同成果報

告書提送文化局、體育局及經營管理單位。 

 

 

由文化局通知申請機關 

審查結果 

是 

主辦或合辦機關 

繳交評鑑表及成果報告 

否 

否 

由體育局函請文化局提送

檔期審議委員會 

合辦機關一年內不得就該合

辦單位之活動提出申請 

否 

是 

否 

依變更計畫 

舉辦公益檔期活動 

活動取消 
主辦或合辦機關於活動進場日

4個月以前向經營管理單位提

出申請，並副知文化局、體育

局 
 

場地取消 

 

是否通過資格審查 

是否於4個月前提出 

 

是否同意變更 

 

本府各機關向文化局提出申請 

並副知體育局、經營管理單位 

1.公益檔期額計72天，含體育類36天、教育類27天及

其他非屬體育、教育類活動9天。 

2.於活動前1年度之1月20日以前提出申請。 

3.剩餘檔期申請，依檔期審議委員會決議辦理。 

 

 
是否因嚴重特殊傳

染性肺炎疫情影響 
 

備註：本場館為本府教育局所屬學校附屬設施，教育局主辦之教育活動得核給全額公益檔期。 

活動變更 
主辦或合辦機關於活動進場日

4個月以前向體育局提出申

請，並副知文化局、經營管理

單位 
 

 

依通過內容 

舉辦公益檔期活動 

召開審議委員會進行檔期審議 

是 

經營管理單位公告審查結果 

及辦理場地租借 

合辦機關不受一年內不得就

該合辦單位之活動提出申請

之限制 

公益檔期開放申請 1.本府各機關主辦或與其

他政府機關、民間團體

共同主辦或合辦活動

時，由本府各機關向文

化局提出申請並副知體

育局、經營管理單位。 

2.申請剩餘檔期，應先向

經營管理單位確認檔

期。 

3.同一機關提送之案件活

動日期有所衝突者，應

自行協調。 

4.同一機關應就所提之案

件，依其重要性排序。 

 
由文化局通知申請機關 

審查結果 
是否獲得公益檔期 

涉及活動主題、節目 

型式、活動內容之變更， 

其情節重大者 


